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

档案利用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区档案馆档案利用工作，更好地

为社会提供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

法》《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档案法〉办法》《北京市区档案馆档案利用工作管理办

法》《北京市民生档案信息跨馆利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档案的

阅览、复制、摘录等档案利用相关工作。

第三条 档案利用工作应遵循档案利用的内容与手

续于法有据，满足档案利用服务的内容要公开、方式要

便捷、流程要规范的基本要求。

第四条 区档案馆应将档案利用服务的内容、手续、

时间、方式等信息，通过网站、微信或其他方式向社会

公开。

区档案馆应提供开放档案目录，供利用者自行检索，

目录通过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公布。

第五条 已经完成数字化等复制处理的档案实体，区

档案馆应当使用数字化副本代替原件提供利用。原则上

不再提供档案原件利用。

第六条 区档案馆设立阅览区，配备叫号机、电脑、



复印机等必要的阅览和复制设备，提供相关的便民措施，

向社会免费提供档案查询服务。

单位和个人利用档案需要复制的，可以由区档案馆

代为办理，复制档案的数量由区档案馆根据具体情况酌

情决定。因档案保存状况和档案载体特点等原因不适宜

复制的，区档案馆可以不予复制。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到区档案馆利用档案，应当遵守

档案利用的相关规定，并对所利用的档案负有保护的义

务。存在破损或者字迹褪变、扩散等情形且尚未完成修

复的档案，如提供利用可能造成档案进一步受损的，区

档案馆可以暂缓提供利用。

第八条 利用开放档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档案馆档案开

放办法》之规定，区档案馆馆藏档案经开放鉴定审核后，

除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

的档案外，应依法及时向社会开放。

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身份证、工作证、单位介

绍信等) 可以利用西城区档案馆已经开放的档案。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利用西城区档案馆已

经开放的档案，适用本细则。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利用未开放文书档案

内地公民、港澳台同胞和华侨持本人合法身份证件

及档案移交单位的介绍信，注明利用者身份、利用目的

和查档范围及其它有关情况，经区档案馆同意，可利用



相关档案。

第十条 利用未开放专门档案

(一)婚姻登记类档案

1.当事人为内地居民的，持有本人合法身份证件，可

利用本人婚姻登记档案。

当事人为香港、澳门居民的，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同胞回乡证、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

等身份证件，可利用本人婚姻登记档案。

当事人为台湾居民的，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或者其他有效旅行证件、本人在台湾地区居住的有效

身份证等身份证件，可利用本人婚姻登记档案。

当事人为华侨的，持有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有效旅

行证件等身份证件，可利用本人婚姻登记档案。

当事人为外国人的，持有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

有效国际旅行证件等身份证件，可利用本人婚姻登记档

案。

2.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区档案馆利用的，可委托他人办

理，受委托人应提交本人合法身份证件及委托书，委托

书应经公证机关公证。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事项、当事人

目前及办理婚姻登记时的身份信息、登记日期和登记机

关。

如婚姻当事人双方均不在中国境内，委托他人代为

办理，受委托人应出具经当事人所在地公证机关公证的

中文委托书，且委托书需经过中国驻该地使领馆认证。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纪检监察部门和国

家安全机关为确认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可委派工作人员

持单位介绍信及本人工作证利用婚姻登记档案。

4.律师及其他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持受理案件

的人民法院出具的调查令、调查取证函等证明材料及本

人合法身份证件，可利用与诉讼有关的婚姻登记档案。

5.监护人持本人合法身份证件、被监护人合法身份证

件及监护关系证明，可利用被监护人的婚姻登记档案。

6.继承人持本人合法身份证件、被查询人身份证明、

死亡证明及继承关系证明，可以利用死亡当事人的婚姻

登记档案。

7.其他单位、组织和个人要求利用婚姻登记档案，利

用目的合理的，经区档案馆馆长批准，持相关材料可以

利用婚姻登记档案。

(二)知青、招工、干部派遣、学籍、调转、学生派遣

及独生子女等种类档案

1.当事人持本人合法身份证件，可以利用本人的该类

档案。

2.委托他人办理，受委托人持委托书、本人和委托人

双方的合法身份证件可以利用该类档案。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纪检监察部门和国

家安全机关因工作需要，持单位介绍信及被委派工作人

员的工作证，可利用该类档案。

4.其他单位因工作需要，利用目的合理的，经区档案



馆馆长批准，可以委派工作人员持单位介绍信及本人工

作证利用该类档案。

(三)死亡干部档案

死亡干部档案不向个人提供利用，一般也不向单位

提供利用。单位确因工作需要，应派中共党员干部持本

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党委(党组)公章的《干部人

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见《北京市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

作规定(试行)》)及本人工作证，并经区委组织部门批准，

可有限制地利用干部履历和自传等相关档案。因办理案

件需查阅干部档案的，查阅人员须为案件主办单位的干

部。

(四)规划审批成果档案

1.利用者查询和利用规划成果档案，需提交拟查询和

利用的成果内容(许可文号或 1/2000 地形图图幅号)和出

具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中国护照、军官证等)或个

人房产证。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纪检监察部门和国

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查阅规划成果档案，须持单位介

绍信(或查询函)和本人有效工作证件。

3.各有关建设单位查阅本单位规划成果档案，需要开

具有关档案证明时，须持有本单位介绍信或委托书及本

人有效身份或工作证件。

(五)其他种类的未开放档案，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利

用。未有规定的，参照上述四类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民生档案信息跨馆利用

民生档案信息跨馆利用是指北京市各级国家综合档

案馆基于馆藏民生档案信息资源，依托北京市数字档案

馆民生档案跨馆利用系统，开展的民生档案信息跨馆查

阅、异地出证服务。

依据《北京市民生档案信息跨馆利用管理办法》之

规定，跨馆利用者仅限档案内容涉及的本人，凭本人合

法身份证件提出申请。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

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利用档案需到档案所在地档案馆按

有关规定查阅。

第十二条 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其公布权属于区档案

馆以及国家授权的有关单位。利用者摘录、复制的档案，

未经区档案馆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公布。利用者

利用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应当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

法律、法规、规章，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

益。

第十三条 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原件原则上不得外借，

确需外借的，必须经馆长批准，并严格办理出库和归还

入库的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向区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

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其档案中不

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区档案馆应

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利用者利用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必须遵守



档案法律法规和档案馆的有关规定。对于出现档案违法

行为的，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经查馆藏档案中无相关档案，区档案馆不

出具无档案证明。婚姻登记类档案的利用依据区婚姻登

记部门的要求办理。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市西城区

档案局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印发的《北京市西城区档案

馆档案利用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西档发〔2018〕

5 号)同步废止。


